


一

、引言 

在当前的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是在 

维权话语主导下展开。“民主”、“权利”、“抗争”、 

“利益表达”时常成为学者们在进行上访研究时不 

假思索地到处粘贴的标签。比如，李连江、欧博文 

(Kevin J．0’Brien)认为，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 

抗争”(Rightful res1‘stance)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 

的抗争”(policy based resistance)，在这种政治活 

动中，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 

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 

害。他们还进一步推论出，以上访为主要内容的维 

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公民权意识的培育，从而 

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 

发展。① 

而后，于建嵘归纳出了农民维权的 “以法抗 

争”模式。他认为，“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 

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 

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 

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 “以法抗 

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 

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 

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这种抗争(“以法抗争”)是 

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 

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 

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 

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 

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 

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 

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 

的政治性抗争。②由此可见，于建嵘的“以法抗争” 

模式与“依法抗争”模式在解释中国农民的维权抗 

争问题上的路径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后者更加强 

调农民维权抗争中的“有组织性抗争”特别是这种 

行动中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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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应星所批评的～样 ，于建嵘的研究中有 

两大缺陷：一是他的研究有较强烈的情感介入和 

价值预设；二是他夸大了农民抗争的组织性尤其 

是政治性。应星从草根动员的角度人手，试图超越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与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 

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 

简单对立 ，从而深入理解农民底层政治的复杂性。 

他发现，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 

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 

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 

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农民维权行动 

中的“合法性困境”的阻碍。③应该说 ，应星的研究 

在促进我们对于农民维权行动由情绪性的、意识 

形态性的认识走向冷静的、学理性的探究迈出了 

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吴毅的相关研究使问题的 

讨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与应星一样 ，吴毅不仅对于建嵘的对农民维 

权行动的激情主义的政治浪漫化理解进行 了批 

评，而且与应星的因“合法性困境”所致的农民维 

权的弱组织和非政治化观点展开了对话。吴毅认 

为“合法性困境”的推理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 

结构，但却忽略了转型中国政治特征的复杂性和 

过渡性，故而，其在能够解释一部分经验事实的同 

时，却又片面化了更多复杂和场景化的维权经验。 

本身也不自觉地陷入“民主一极权”这一两分的泛 

政治化思维陷阱，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基于此， 

吴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农民利益表达之难以健康 

和体制化的成长 ，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可能 

更加直接导因于乡村现实生活中各种既存的 “权 

力一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他认为在以官权力 

为核心来配置社会资源与编织关系网络的乡村社 

会，任何具体场域中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都不可 

能仅仅是对单纯的利益损益和权利意识的回应， 

而必然是经由这些无法躲避的权力与利益之网过 

滤的产物。所以，与“合法性困境”相比较，这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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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网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塑造具体场域中农 

民维权行为的更加常态和优先的因素。④沿循维 

权研究路径的相关成果还可参看王洪伟和吴长青 

等人的研究。⑤ 

可以说 ，维权话语下的农民上访研究无论是 

对高层政府抑或是社会大众在信访问题上的认知 

都产生了极为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话语主 

导下，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一边倒地偏向于 

居于“弱势地位”的上访者，而对地方和基层政府 

的“胡作非为”则强烈谴责。这一点从 2009年初发 

生的“孙东东教授事件”可以窥见一斑。在维权话 

语的笼罩下，任何可能沾上诸如“精神病”等异类 

色彩的声音都会遭致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维权， 

因其在政治和道德上所裹挟的深厚合法性和正当 

性，使得社会各界难以甚至无法对其进行反思。 

然而，拨开维权话语的云雾，我们依然可以瞥 

见那些跟学界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见解。个别学 

者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农民上访并不同于西 

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参与行为，甚至跟民主权利 

并无多少关联。比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就 

认为，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不同于盎格鲁一撒克逊 

的天赋人权和市民社会的观念。⑥申端锋则进一 

步指出，当前农民上访问题并非简单的维权话语 

所能解释，而与乡村治权的弱化紧密相关。⑦学界 

其它许多研究也同样表明，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 

很大程度上并不同于政治学中一般意义上的政治 

参与，切不可用民主权利和政治化之类的大话语 

对上访问题进行切割。⑧这些较为“另类”的研究 

启发我们，中国农民上访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多维 

度的，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迥异于 

西方视角下的民主政治参与。虽然有的农民上访 

涉及到具体的利益诉求，但它依然显著区别于政 

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如果单单基于维权的角 

度来对农民上访行为进行解读，必然会遮蔽农民 

上访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事实上，对于当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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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出现的诸多上访类型，比如精神病上访者， 

专门以上访谋取利益的上访专业户等等，维权话 

语都无法提供一套圆满而强有力的解释。基于此， 

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拓展视野，深入到农民上访行 

为背后去探讨其更为复杂化、多维度的内在逻辑。 

为此，本文以田野调研经验为基础，对当前农 

民上访行为逻辑及基层信访治理问题展开深入剖 

析，试图揭示出农民上访逻辑的新变化、新趋势。 

本文研究表明，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干群互动模 

式和压力型信访治理机制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 

会中，以谋求利益为主要动机的谋利型上访开始 

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 

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 

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 

本文的田野调研工作主要在湖北省江华市余 

陵区桥镇⑨展开，调研方法包括半结构访谈、参与 

式观察以及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二、维权型上访： 

税改前农民上访的主导特征 

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对比例的国情，决 

定了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 “人口膨胀而资源 

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⑩。新中 

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中国必 

须实行从农村汲取资源 、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 

战略。从之前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到后来的农业 

税和“三提五统”制度，都是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 

用以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举措。 

汲取型体制的建立虽然有利于国家从农村获 

取资源，但同时也为地方和基层政权代理人乘机 

赢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赢 

利型经纪”层⑩。尤其是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后， 

治理钉子户的难题和乡,HN益共同体的形成，⑩ 

使得农民负担问题日益凸显。如此一来，一方面是 



表 1：桥镇 1997～2002年农民上访情况统计表 

＼ 、

、 上访原 因 
＼  维权型上访 谋利型上访 民事纠纷 其它 合计 半诊 ＼

＼  

l997 22 3 4 3 32 

1998 15 4 5 4 28 

1999 14 4 4 2 24 

2000 13 2 3 3 21 

2001 14 3 2 6 25 

2002 l2 4 3 5 24 

合 计 90 20 21 23 l54 
r 

100 比例(％) 58．43 12．99 13．64 14．94 

注：本表根据桥镇信访档案(包括信访情况统计、来信来访呈报单和农民上访材料等等)整理而成。桥 

镇是在 2001年由桥 乡和古镇合并而成，古镇的信访档案资料未能获得 ，所以本表只选取 了桥 乡的信访情 

况进行统计。另，湖北省从2002年开始税费改革，所以本表数据只统计至2002年。 

国家对农村资源的大量汲取，另一方面是“赢利型 

经纪”层对农业剩余的吞噬，这两者将农民负担问 

题推向高峰。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民负担问题加重和乡 

村干部“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农民的不满情绪 日 

益高涨，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一些农民不断走上上 

访之路。在此时期 ，农民上访的原因主要是维护权 

利，包括反映农民负担问题，反映自身权利受到乡 

村干部的不法侵害，检举揭发村干部的贪污腐败 

行为，反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务不公开等等。 

具体情况见表 1。 

从表 1统计的共 154例上访案例来看，因为 

维护权利(包括反映加重农民负担 、干部侵权和乡 

村干部贪污腐败经济问题)而导致的农民上访数 

量较多，共计 90起，所占比例高达 58．43％。这些 

上访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身或者公共权益。我 

在这里将农民因维护权益而走上上访之路的行为 

称为维权型上访⑩。据此可以判断，从 90年代至 

税费改革之前，维权型上访在所有信访案件中占 

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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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维权到谋利： 

税改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化 

在本文中，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的区分 

所依据的是农民上访的行为和动机，@其侧重点 

是理解农民上访行为及其内在逻辑。维权型上访 

是在自身权益或者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而采取的 

上访行为，其具体内容包括因加重农民负担、干部 

侵权和干部经济作风问题而导致的上访行为。而 

谋利型上访则属于积极主动争取额外利益的上访 

行为，从而不同于在权益受到侵害后而上访的维 

权行为，其具体内容包括生活照顾等利益要求。 

为解决上世纪 9O年代的乡村治理危机，国家 

在世纪之交推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并于 2005年宣 

布全面取消农业税。按道理说，税费改革后，农民 

负担大大减轻，乡村干部权力得到规训，农民上访 

问题应该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然而，出人意料的 

是，新世纪的农民上访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平息，反 

而愈演愈烈。自2003年始，桥镇干部开始感受到 

信访治理工作的压力明显加大。2004年，针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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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题的严峻形势，桥镇成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 

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领导小组，并迅速开展集中 

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第一阶段工作。 

然而，桥镇信访集处工作的加强并没有能够使信 

访问题局面得到改观，信访量呈迅速上升态势。与 

90年代的农民上访以维权型上访为主相比，新世 

纪的农民上访问题开始呈现出日益浓厚的谋利型 

特征。 

(一)谋利型上访的凸显 

下面是桥镇近7年来全镇信访情况的统计： 

对比表 1和表2可以看到，导致农民上访的 

原因在税费改革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税费改革之 

前，因为维护权利而导致的上访在所有上访案件 

中占有较大比重 (为58．43％)，而在税费改革之 

后，因为维护权利而导致的上访案件在所有信访 

案件所占比例只有4-31％，比税改前下降了54．12 

个百分点。换言之，税费改革后，维权型上访已经 

表 2：桥镇 2003～2009年农民上访情况统计表 

、＼ 上访原因 

半 ＼ ＼  维权型上访 谋利型上访 民事纠纷 水利灌溉服务 村级债务 其他 合计 

2003 5 21 46 5 2 7 86 

2004 5 25 53 6 4 6 99 

2005 6 31 68 10 5 7 127 

2006 4 39 62 9 6 4 124 

2007 2 42 60 8 3 4 119 

2008 6 40 62 9 5 3 125 

2009 4 20 27 5 2 1 59 

合计 32 218 378 52 27 32 739 

比例(％) 4-31 29．50 51．15 7．04 3．65 4-35 100 

注：本表根据桥镇信访档案(包括信访登记、信访事项处理回复、信访情况通报和农民上访材料等等) 

整理而成。表中数据为合并后的桥镇全镇范围内的数据。 

图 1：税改前后桥镇农民上访类型变化图 

1 997-2002 2003-2009 

注：本图的比较对象是这三种上访类型在所有信访案件中分别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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鲫 帅 O 



大为减少，不再在所有信访案件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新变化可以在图 1之中得到更为鲜明、形象 

的呈现。 

与维权型上访案件大量减少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税改后因为生活照顾等利益要求而发生的农 

民上访案件迅速增多，所占比例也快速提高。在 

2002年税费改革之前，桥镇因为生活照顾等利益 

要求而导致的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所占比 

重为 12．99％，而在税费改革后因为这一原因而发 

生的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所占比重上升到 

29．50％，增加了 16．51个百分点。从税费改革前后 

导致农民上访原因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税费改 

革后，出于生活照顾、救助等争取利益而导致的信 

访案件迅速增多，我们可以称之为谋利型上访的 

凸显 。 

(二 )上访专业户的蔓延与上访产业的雏形 

近几年来，除了一般的谋利型上访者之外，桥 

镇当地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门以上访谋利甚至 

谋生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上访专业户时不时来镇 

上访或者到上级政府越级上访，给桥镇干部提出 

各种各样的要求。桥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 

和策略疲于应对。家住桥镇大湾岭村的村民杨云 

发就是一个令余陵区和桥镇政府领导干部都非常 

头疼的上访专业户。现年57岁的他已经因为上访 

而扬名当地。 

杨云发家里有 6口人 ，包括他的父母亲⑩、自 

己夫妻俩、儿子和儿媳妇。杨云发自己无业，用别 

人的话说就是靠上访谋生。妻子在镇上一小工厂 

上班。杨云发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和女儿都是大学 

毕业，均已结婚成家。 

2000年 6月 ，杨云发患上慢性 肾功能衰竭 

病。当时，除他自己要治病外，还有两个小孩上学， 

开支确实比较大，所以，以前通过经商积攒的十几 

万元存款在几年之后就所剩无几，家庭日益贫困。 

从2006年开始，杨云发踏上了上访之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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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镇里、到区里或者 

市里上访。~2009年，为了给他刚娶进门不久的儿 

媳妇弄个低保指标，杨云发继续到区政府和区民 

政局上访。据桥镇信访干部说他有时候一个月都 

去上访好几回。在有关政府领导和部门的协调下， 

区民政局又给他的儿媳妇安排了一个城镇低保名 

额。为了保险起见 ，杨云发还跟区民政局长签订了 

协议书，双方协议约定：民政局长保证给他一个低 

保指标，杨云发自己也保证只要获得低保指标，以 

后永不上访。截至 2009年 4月 ，杨云发已经获得 

了共计 5个低保指标，包括 2个城镇低保和 3个 

农村低保，这些都是他通过反复上访获得的。2009 

年6月，全国道德模范评比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 

开展，杨云发还找到桥镇武装部长陈克强要求镇 

里帮他评选道德模范。在一次访谈中，杨云发跟笔 

者谈到：“(评道德模范)目的是要搞点钱用，没有 

其他意思。”⑥金钱、利益构成他反复上访的根本 

和唯一动力 ，他甚至坦言：“只要给票子 ，我就喊共 

产党万岁。”“只要钱，不要面子。”⑩ 

在 2006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不到 3年时间 

里，杨云发先后去过区民政局、市民政局、区信访 

局、区人大、区政府、军分区、区政协、区委组织部、 

市“12345热线”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 

部等十多个部门。他找过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不 

少于30人，上至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下至村支部 

书记无所不找。他 自己也说：“我没得事，反正不是 

去区里，就是到民政局去。”⑩有一次，杨云发打算 

去找江华市市长胡爱国，但在市政府门口被门卫 

以没有预约为由拦住不让进入，他只得放弃。据杨 

云发自己透露，他还曾经有到省里上访的打算。 

“我一开始准备到省里去，但是因为要吃，要住， 

至少要 3天时间，还要死搅蛮缠，一天不行两天， 

两天不行三天，要慢慢磨。政策从上到下都是这 

样的，救急不救贫。有钱的话，老早就去了 (省 

里)。”⑩如今，杨云发已因上访而扬名余陵区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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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桥镇政府许多领导干部都认识他，区里一些领 

导也对他极为熟悉。 

在桥镇，除了杨云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上访 

者也被乡镇干部列为上访专业户，下面是桥镇其 

余 10位上访专业户的基本信息： 

韦小青，男，58岁，家庭条件较好，从2007年 

开始上访至今，要求征地资金补偿、困难补助、要 

回税费改革前已经自愿流转的土地。曾经赴省上 

访。 

何立军，男，65岁 ，从 2005年开始上访至今。 

退伍军人，不务正业，好吃懒做，2005年至今一直 

上访，要求困难补助、低保、要政府出钱打井。以前 

儿子还没娶媳妇时，经常到镇里反映说自己穷，儿 

子没钱娶媳妇。镇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给 

他弄了伤残军人补助 ，每月有 200元补贴。镇里还 

另资助他300元打井。但他还是继续上访，每当评 

低保或临近春节时，他就要上访要求照顾。每次镇 

党委换届之后，他都要去认识新的领导。 

贺子丽，女，53岁，从 2004年开始上访至今。 

污染补偿、雨花集团征占山林补偿资金分配，多次 

单独上访或者组织集体上访，从镇村两级和雨花 

集团都得了不少好处。上访最高层次为江华市。 

王志富，男，61岁，从2001年开始上访至今。 

在民办教师转公办资格考试中落榜，随后屡次上 

访。镇政府和村里每年都给了他一定的补贴款，还 

给他办了低保。曾到北京上访。 

李全金，男，59岁，家庭条件较好，从2005年 

开始上访至今，系原镇卫生站临时工，被清退并领 

取补偿款后，要求镇政府恢复其工作，并按江华市 

2005年度社平工资 964元的标准为其交纳 17年 

的养老保险金；交纳2000年余陵区实行医保以来 

的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按964元标准补发 

2004年 3月清退以来的工资；补发 17年失业保 

险金。这些都不符合当地政策规定，桥镇已经额外 

给其多次补偿，但他依然继续上访。曾经到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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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钟小强，男，52岁，2006年开始上访，反映地 

下“六合彩”泛滥问题，他爱人买“六合彩”亏本，要 

求政府赔偿损失。还反映他的儿子经南华区招生 

办代理招生到韩国读书，未能按照许诺被安置就 

业，且到校所交学费比当初宣传多近十万元，他觉 

得上当受骗，因此向政府索赔损失。镇村干部说他 

有神经质和偏执狂。曾经 2次到北京上访。 

苏秋菊，女，51岁，家庭条件较好，2006年开 

始上访。2006年在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中被淘汰后 

开始上访，要求疾病救助，解决养老问题，还要求 

村集体归还借款。现村集体已归还部分借款，并许 

诺尽快偿还余款，且已将她纳入低保范畴，并给她 

提供了农村文化员工作岗位，镇民政所也救助了 

1000元。至今她还在不断上访，要求政府给大病 

救助和解决养老问题。曾经到省里上访。 

钟祥军，男，62岁，家庭条件较好，2005年开 

始上访，认为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公，要求把以前自 

愿转让给其他村民且已经村里转包的土地要回 

来，要镇政府出钱给他盖房，要享受低保。上访最 

高层次为江华市。 

全庭华，男，48岁，从 2007年开始上访，要求 

解决建房宅基地，反映邻居阻止其建房，要求大病 

救助医药费，要享受低保。上访最高层次为江华 

市。 

彭兰梅，女，55岁，家庭条件较好，从 2004年 

开始上访至今。2004年，彭兰梅家跟雨花集团签 

订房屋拆迁合同，由雨花集团一次性给予彭兰梅 

家 15417．10元补偿款，彭家负责拆迁房屋。2004 

年 11月，彭来镇政府缠访，要求增加房屋拆迁补 

偿款。镇政府起初不答应，她就到区里上访。后来， 

镇里只得又补贴了她家 3000元，她才进行房屋拆 

迁。2006年，彭兰梅再次以其需要拆迁的临时货 

棚有一部电话需要赔偿为由，要求镇政府增加 

2500元赔款。镇里又答应了她的要求。此后，她又 



以无钱建房、看病为由多次上访 ，要求镇里给予救 

助。最高上访层次为余陵区。 

从上文所展示的相关信息可以看出，这些上 

访专业户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从年龄 

上看，上访专业户一般在 40～65岁之间。在这一 

年龄段的人 ，人生阅历丰富，老于人情世故 ，可能 

是他们善于上访、跟政府周旋的重要原因。第二， 

从上访次数来看，上访专业户上访次数多，上访频 

率较高。第三，上访专业户懂得法律政策，通晓政 

府动态。第四，上访专业户善于抓住政府的软肋， 

精于钻政策法律的空子，以捞取利益为终极 目的。 

除了上文所列出的上访专业户之外，桥镇还 

出现了专门帮别人上访告状的职业上访专业户。 

这些人一般具有一定的文化，能说会写，且对政策 

法律较为了解。需要帮忙的当事人预先付给这些 

职业上访专业户一笔钱，作为定金 ，同时 ，当事人 

还负责上访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当上访成功、问题 

解决之后，当事人还需要付给他们全部报酬。桥镇 

桐树村四组的聂子轩就是这样一个人。聂子轩现 

已五十多岁，儿女均已成家。平时给别人写写状 

子、跑跑腿、告告状，以此作为其重要收入来源。早 

在 2004年 ，聂子轩就开始帮同村一陈姓村民上 

访。他先后写信到区、市和省里，反映陈姓村民要 

求政府解决的问题。后来，聂子轩还专门赶赴省里 

4趟，最终使得陈姓村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整 

个上访过程中，该陈姓村民给了聂子轩 2万多元 

钱。⑤ 

根据以上分析 ，在当下的乡村社会 ，尽管维权 

型上访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如之前那样占据主 

导地位，与之相应的是，谋利型上访案件迅速增 

加，在所有信访案件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谋利型 

上访的凸显 ，不仅改变了农 民上访行为的结构，而 

且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基层信访治理的状况和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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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谋利型上访凸显 

与“越维稳越不稳”的内在逻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访问题的愈演愈 

烈，国家对信访问题 日益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 

级政府在信访维稳工作上的资源投入也大幅度 

增加。据悉，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 

出增加了 16％，而今年 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 

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 5140亿元人 

民币。@与国家在信访维稳方面投入加大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信访工作形势依然严峻，许多上访者 

尤其是那些谋利型上访者以上访来要挟各级政 

府，使得政府部门在信访维稳工作中日益被动，甚 

至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谋利型上访的 

凸显及信访治理恶性循环怪圈的形成，既跟国家 

发展战略转变密切相关 ，又跟乡村社会变迁及国 

家的信访治理体制和策略紧密相连。具体而言，我 

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因素来解析 ： 

(一 )农村改革的深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 

转变，从之前的以农支工转变为以工哺农 ，大量的 

资源自上而下流人农村。与此同时，国家还在农村 

实施了包括土地制度、林权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 

列制度变革。国家农村改革措施的频繁出台在乡 

村社会引发了日趋激烈的利益角逐与博弈。 

首先 ，农村各项政策制度变革引发了利益格 

局的剧烈调整。其中，农村土地制度和林权制度的 

变革影响尤其之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农民负 

担加重提高了种田成本，使得种田不具有比较优 

势③，农民纷纷外出打工，从而出现较多的抛荒现 

象。农田抛荒之后，为了保障农业税费征收，一些 

村干部不得不将抛荒田重新发包，并登记到责任 

田新主人的承包权证上。2004年，湖北省开展土 

地二轮延包工作，对土地权属混乱的状况进行厘 

清，并进行土地确权。适逢中央取消农业税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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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直补政策的出台，种田的比较优势凸显。许多 

外出打工农民纷纷赶回家乡要回自己原先转给他 

人耕种或者已经被村干部重新发包的责任田，由 

此便引发大量土地权属纠纷。一些农民对乡村干 

部的调解处理决定不服，便走上了上访之路。这一 

波土地纠纷高潮一直延续到2006年，直到现在仍 

然有一些农民因为土地确权纠纷而上访。自2007 

年始，林权制度改革拉开帷幕，农民看到了山林的 

价值，于是便开始争夺林权，因林权纠纷而上访的 

农民也迅速增多。 

其次，国家对农村投入的加大引发更为激烈 

的利益争夺。税费改革后，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惠农政策，包括粮食直补政策、农村低保制度、农 

机补贴、家电下乡等等。本来，惠农政策对于广大 

农民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能够起到很大的帮扶作 

用，有利于缓解原先一度紧张的干群关系。然而， 

由于资源有限、僧多粥少，再加上乡村干部在贯彻 

落实惠农政策时难以平衡，从而引发农民的不满。 

还有一些农民目睹国家出台了各项惠农政策，便 

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为 自己捞取利益 ， 

反复上访便是其中的一条路子。对此，桥镇镇委书 

记俞正清曾说：“利好政策带来的上访，以前没有 

低保的时候，大家都一样过，但是有的在市里本来 

跟子女过得好好的，一回来一听有低保了，就去上 

访，找人说好话。每出台一项利好政策，都要引发 

一 次大的上访。本来很平静的心态打破了，你说他 

穷得非要 30块钱一天的低保才能过日子啊?别人 

在国外吃低保被人看不起，但是中国人的心态啊， 

不行，不患寡而患不均。”①另外，有的政策因未能 

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而导致农民上访的增加。2009 

年，桥镇所在地开始实行村主职干部 (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退休补贴政策，规定担任村干部3O年 

以上且连续担任村主职干部 10年以上并未受过 

处分的退职村干部可以享受退休补贴。该政策出 

台之后，～些副职干部、妇女干部也开始上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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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退休补贴。2009年 3月，桥镇 30多名退职妇 

女主任联合到区里上访，要求给予退休补贴。桥镇 

镇委副书记张华宇等人亲自到区里接访，并在镇 

政府机关食堂宴请上访者。当天下午，镇委书记俞 

正清来到镇信访办接待室跟上访妇女主任谈心， 

交流感情，表明镇政府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待上面 

的政策，劝说她们有什么事直接跟镇政府沟通，不 

要到上面上访。好说歹说一通之后，才将她们打发 

回去。 

再次，干群关系格局的改变。在上世纪 90年 

代的干群关系中，乡村干部居于主导地位，农民上 

访并未对乡村干部构成太大的威胁。随后，中央政 

府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反复强调及各种恶性农 

民负担案件的通报，使得基层政权“恶”的形象被 

建构起来。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的失信和约束，让 

农民更加坚信“乡里是敌人，中央是恩人”⑤，乡村 

基层干部是导致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魁祸 

首，从而对乡村干部更为痛恨。税费改革后，国家 

推动了乡村治理转型，依法治理和保护农民个人 

权利被进一步强调，为农民在干群博弈中提供了 

强大的支撑。它既为权益遭受侵害的农民进行维 

权型上访提供了“弱者的武器”⑦，同时也为那些 

希图在这场大变局之中进行谋利型上访的农民创 

造了正当性、合法性。 

(二)乡土社会的解体 

在传统乡村社会，家族、村落和宗教等传统因 

素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层，担当着维系乡 

村社会秩序的功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渗 

透的日益深入，家族、宗教等村庄内部传统的地方 

规范逐渐瓦解，农民的思想、价值观日益多元化， 

村庄对农民的约束力逐渐下降。正如贺雪峰所言： 

“农村社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意识，从 

观念到价值，都被彻底地卷人到了现代性的大潮 

之中⋯⋯村民成了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原子化 

的个人，成了丧失价值生产能力的经济动物。”⑤ 



受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观念的侵蚀，农民开始摆脱 

村庄的束缚，寻求各式各样的生财之道。在此情况 

下，部分尝到甜头的农民选择通过上访来谋利，村 

庄舆论和行为规范也无法对他们形成强有力的制 

约。于是，游离于村庄之外的上访者便可以继续通 

过上访来谋利，谋利型上访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生 

存空间。 

在乡村社会发生解体的情况下，哪怕是引入 

现代的民主机制也无法对农民形成有效地制约。 

尽管相较于政府和村干部而言，村庄民主制度可 

能显得更加公平、公正，但是，即使采用民主评议 

方式，也可能因为大家各执己见而无法统一。在村 

庄语境中，虽然困难户和谋利型上访者能够通过 

民主评议方式加以区分，但如果上访专业户没有 

评上低保或者特困救助指标，他们同样会继续走 

上信访之路。大湾岭村的杨云发要求给低保指标 

时，就是因为在村里开代表会进行讨论时没有通 

过，所以他才继续到上面上访找区民政局领导的， 

要区里绕过村和镇两级直接把他的名字填报上 

去。 

(三)高压下的信访治理体制 

新世纪以来，面对愈演愈烈的信访问题，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 

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倾听民众呼声，切实解决上 

访者的实际问题。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信访治理工作力度。一方 

面，国家对信访工作的人力、物力投入越来越大， 

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其典型的表现是信访工 

作机构的独立性增强，信访工作人员增多，信访工 

作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并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国家 

还发明出一整套加强对地方和基层代理人监控的 

办法，促使他们重视信访工作，缓解上层尤其是中 

央的信访工作压力。这其中，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 

任制是核心，它将信访工作压力层层往下传递。信 

访工作政绩被列入公务员考核范畴、主要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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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信访值日和大接访等等制度的实施，表明信访 

工作日益成为政府运转的常态内容，信访治理逐 

步走向制度化、常规化。 

当信访压力从上至下层层传递时，最后就落 

到了乡村基层政权头上 ，“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 

信访治理原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一个 “紧箍 

咒”。可是，问题的关键也就如前文提及的那样，国 

家实施的一系列旨在抑制干部权力、弘扬群众权 

利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干群关系格局 ，削弱了基 

层政权的治理能力 ，而治理能力的削弱一方面降 

低了基层政权应对农民上访的能力，另一方面又 

引发了新的上访问题 (典型比如因公共品供给缺 

失而导致的农民上访)，所以，已经极度孱弱的基 

层政权实际上承受着相对而言并不对等的责任和 

义务。尽管如此，面对农民上访这一政治高压，将 

维护稳定作为自身政绩重要表现的基层政权还是 

得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应对。目前，信访维稳工作已 

成为基层政权最为中心的工作之一，消耗了他们 

许多时问和资源，其中，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钉 

子户群体最让基层政权焦头烂额。以人为本、个人 

权利的反复强调既为保护个人权益、促进民众权 

利意识觉醒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某些只讲权 

利、忽视义务和责任的谋利型上访者创造了生存 

空间。在一些乡村干部的眼里，“老百姓的个人利 

益、意识是被培养起来了，但这是不正常的。”⑦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难以对一些农民上访行 

为的正当性进行定位 (即判断到底是合理上访还 

是不合理上访)，使得基层政权不得不对他们进行 

模糊处理，这种模糊处理有可能暂时地缓解问题， 

但也为那些乘机谋利者提供了空间。当上访成为 

一 种可资谋利的手段时，便会激发更多的人走上 

上访之路，产生越来越多的谋利型上访者，从而形 

成“谁调皮，谁刁难，谁上访，就有好处，就得的 

多”、“有了今天就有明天”◎的恶性循环。稳定压 

倒一切、不出事的官僚逻辑迫使基层政权不得不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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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访者步步退让，而上访者则步步紧逼，烦不胜 

烦的基层政权只得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对上访者进 

行安抚，包括违规进行政策变通、给予小恩小惠等 

等。如今 ，“花钱买稳定”、“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人 

民币解决”⑦成为许多乡村干部的信条。“对于(上 

访的)骨干分子，请他们吃吃喝喝，买点小东西，他 

们就不带头了”。③每当碰到难缠的钉子户时，用 

金钱摆平成为一种通用的方式。当基层政府面对 

上访问题实在无能为力时，便不能不默认混混、黑 

恶势力的介入甚至借助于他们的力量，从而形成 

并依赖于“讲原则搞不了就只能讲感情，讲感情讲 

不通就必须要讲狠”的“新三讲”工作方法⑦，基层 

信访治理走上了政治牺牲治理之路。这就是为何 

尽管信访量Et益增多，却暂时没有产生严重社会 

稳定问题的重要原因。 

由此，国家对社会稳定的焦虑与渴求，使得信 

访维稳的政治性得到强化，任何一点不稳定因素 

都可能牵动着中央到地方和基层各级政府 的神 

经。在此过程中，信访治理工作日益制度化、技术 

化和考评化，当信访压力传递到基层政权时，他们 

只得采取各种丧失原则和底线的治理策略来全力 

维护稳定，以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过，暂 

时的维稳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尝到甜头的上访 

者形成了政府可以讨价还价的认知，并利用政府 

对维稳的渴求这一软肋来要挟谋利，趁火打劫。如 

此，谋利型上访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基层信访治理 

也随之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四)意识形态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意识形态 日益世俗化，从 

而在客观上引导人们更为注重当下生活 ，注重现 

实、关注个人的思想意识极深地渗透进入人们的 

Et常生活。在国家改革的取向上，个人权利也越来 

越被强调和受保护，“以人为本”、保护公民权益成 

为国家改革者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从各项农村 

制度变革来看，对乡村干部加强约束和对农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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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的保护是农村政策变化的主要倾向。自90 

年代初始，针对屡见不鲜的乡村干部加重农民负 

担、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地强调乡村干部要依法行政，要改变工作作风，保 

护农民权益。在 1995年《信访条例》中，国家还开 

始增添了“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内容。然而，尽 

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地方干部减轻农民负担 ，在税 

费征收工作中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但各类征税暴 

力事件依然屡禁不止，税费征收难题也未能解决， 

无奈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在世纪之交启动了税费改 

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国家还出台 

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粮食直补、低保政策、农 

村合作医疗等等。在土地制度方面，农民的土地承 

包权被进一步稳固，《物权法》的出台，更是强调了 

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跟农民权利的崛起相应的， 

则是乡村集体权力的日益削弱。 

对农民个人权益的强调和保护固然是将农民 

变为公民、国家直接面对公民个体的需要，是建构 

现代国家的需求。然而，当农民从集体解放出来之 

后，却似乎并没有朝着改革者所设计的那样顺利 

转化为他们所期待的公民，而是演变为所谓的只 

讲权利、不讲义务的个体，这典型地表现在谋利型 

上访的蔓延和上访专业户群体的形成上面。原本， 

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既是《信访条 

例》明文规定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 

要内容，还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曾 

经强调，只要“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 

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 

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 

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 

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④在中 

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关心困难群众不仅 

仅具有一般的社会保障的意味，而且是党代表人 

民群众利益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因 

此，关心群众疾苦、照顾困难户具有浓厚的政治正 



确色彩。 

正因为关心群众疾苦、照顾困难户是一种政 

治正确，所以，当农民上访要求政府给予生活照顾 

和救助时，政府便不能对其要求置若罔闻，否则， 

就是政治不正确 ，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样的意识形态既为农民反映自身生活困难、表 

露底层民众生活水平提供了渠道 ，同时也为那些 

希图乘机谋利的搭便车①者创造了空间。当上访 

者要求救助时，政府便面临着如何对其所反映的 

信息进行甄别的难题，如果这一难题无法解决，则 

很可能被一部分上访专业户所利用。这些谋利型 

上访者正是利用党和国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来与政 

府展开周旋的。他们以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遗 

产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政府成为一个担负无限 

责任的政府。当其他农民眼见这些谋利型上访者 

和上访专业户通过上访能够获得好处，便会让他 

们“改变个人对制度公平性的原有看法，并导致他 

(或她)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⑦，而意识形态的 

改变可能会同样地促使他们走上通过上访谋利之 

路。面对胡搅蛮缠的上访专业户，无奈的政府只好 

用低保、困难救助指标来打发他们。 

同时，问题也恰恰在于，在国家转型的过程 

中，低保等政策的推行是国家试图建立现代公共 

福利型国家理念的体现，这种转型需要辅之以一 

套公共的、明确的衡定标准，而上访农民要求政府 

救助所遵循的却是特殊主义的逻辑。在公共的、明 

确的衡定标准无法确立起来或者难以实施，而政 

府却又不得不正视上访农民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 

要求时，便出现了以低保政策作为治理工具的违 

规操作现象。为了达到让上访者息诉罢访的治理 

目的，政府只得以低保政策的歪曲为代价，而当低 

保政策的治理化一旦形成，便难以遏止住一波又 

一 波希图通过上访来获得低保指标的上访者。当 

谋利型上访者日益增多时，构建“和谐社会”的要 

求又迫使地方和基层代理人不得不步步后退，回 

避矛盾和问题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治理策略来换取 

暂时的、表面的和谐与稳定。 

由上可见，在新时期，各种新的意识形态不断 

被创生出来，试图替代传统意识形态，而在实践中 

政府和农民却又仍然持有传统的意识形态，由此 

导致的局面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未能充分发 

挥，而传统意识形态又逐渐衰退。在上访农民那 

里，传统意识形态比如为人民服务、关心照顾困难 

群众等等，是党和政府天经地义之事，这些传统意 

识形态被一些谋利型上访者所利用。而党和国家 

的转型却要求它从过去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 

全能型政党和政府解脱出来 ，转变为一个有进有 

退、有选择性地治理的党和政府。由此，在民众的 

期望与党和国家所推动的转型之间存有张力，当 

下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的困境，正是这种张力难以 

弥合的表现。 

(五 )维权话语的呼应 

农民上访问题的凸显，还跟维权话语的呼应 

相关。无论是在中国国家转型中进发的、信奉西方 

民主自由的右翼思潮，还是关注下层民众中的失 

利者利益、对社会平等抱持期待的新左派，大都秉 

持一个普遍共通的预设，那就是上访的农民都是 

弱者，而弱者的权利是应该得到保护的。如果政府 

部门对那些看似维权而实际上却抱持着谋利目的 

的上访者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打击的话，很可能同 

样会遭到社会民众的强烈谴责，从而降低政府的 

合法性。由此，在强大的维权话语的支撑下，加大 

了国家政权对维权型上访(或者合理上访)和谋利 

型上访(或者不合理上访 )进行区分的难度 ，即使 

能够进行区分也惮于采取措施应对，从而出现“农 

民讲政治，干部讲感情”的吊诡局面，信访治理绩 

效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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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当前，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转变，大量资源流 

入农村，在农村社会激起更为激烈的利益争夺。与 

此同时，国家对稳定的担忧，维权话语的衬托以及 

信访维稳工作原则和底线的丧失，催生了日益蔓 

延和庞大的谋利型上访群体。农村信访治理问题 

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上访数量的增加，而更在于谋 

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钉子户 (当然也包括上访专 

业户)的凸显。正是谋利型上访者和上访钉子户主 

导了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基 

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 

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 

上访专业户的色彩。 

就目前而言，国家应对信访维稳危局的主要 

手段是在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上面下功夫，试图 

通过信访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考评化来强化地 

方和基层政府的责任，促使他们重视上访问题，尽 

力消化农民上访。迫于信访工作考核压力、维权话 

语的道义压力和上访农民的缠绕压力的地方和基 

层政府只得采取种种丧失原则和底线的权宜性治 

理策略来维稳保安。然而，如此信访治理策略却容 

易滋生更多的谋利型上访者，使得基层信访治理 

陷入恶性循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 

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③行使的 

正当性与合法性 ，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 

轨道上运作。 

接下来的问题是 ，本文所揭示的维权型上访 

和谋利型上访之区分的学术意义何在?其在农民 

上访研究的谱系学里面占据何种位置?进而言之， 

这种类型学的划分跟政府部门在信访治理工作中 

所进行的有理(正常)上访和无理(非正常)上访如 

何区分? 

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的区分所依据的是 

农民上访的行为和动机，其侧重点是理解农民上 

访行为及其内在逻辑。而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则 

是基于政府信访治理工作的角度进行区分的，将 

某种上访行为定位为有理上访抑或无理上访除了 

需要对上访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外，还往往 

依赖于政府相关制度文本的规定。区分有理上访 

和无理上访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政府信访治理工 

作的要求，是为了对信访行为采取有针对性地治 

理措施。当然，在实践中，因为上访行为本身的复 

杂性，政府部门往往难以对某一种上访行为进行 

准确定性，即难以确定该上访行为是否合理，从而 

影响信访治理的绩效，使得基层信访治理实际上 

陷入了一种畸形的自我繁殖与恶性循环。在这种 

畸形化的基层治理中，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侵权与 

维权的变奏，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着谋利型上访 

的滥觞，以及基层政府如何对维权型上访(有理上 

访)和谋利型上访(无理上访)进行区分的难题。 

概言之，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是一种基 

于农民角度所做出的动机性划分，而有理上访和 

无理上访则是基于政府部门的角度所做出的治理 

性区分。当然，这两种类型划分也可能有交叉之 

处，比如有的维权型上访可能属于有理上访，但是 

当他们采取了过火行动比如缠访、危害公共秩序 

等行为时则可能演变为无理上访。谋利型上访则 

属于无理上访，而无理上访又不限于谋利型上访， 

它还包括其它多种上访类型，比如精神病上访，因 

妻子外出打工跟他人出走而要求政府静 讨回媳 

妇等上访行为。 

当前，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关注维权 

型上访，以及农民在上访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策 

略，而鲜有人深入到农民上访行为背后去发掘其 

更深层次的逻辑。他们仅仅从上访者的表面行为 

来讨论农民上访问题，从而遮蔽了农民上访问题 

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农民维权”、“底层抗争”和 

“官逼民反”等浪漫化的话语标签被粘贴在农民上 

访问题上面，而日益崛起和壮大的谋利型上访群 



体，则几乎没有进入学界的视野。有的学者则将上 

访专业户简单定性为精神病患者，更是消解了这 

一 问题的学术意义。因此，为拓展农民上访研究 ， 

必须深入理解当前农民上访的新动向。在这个意 

义上，本文所做出的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区 

分将有利于更为精准地把握农民上访的逻辑，并 

破除学界主流所秉持的民主、维权话语。当然，本 

文在此凸显谋利型上访这一分析概念对于农民上 

访研究和信访治理实践的意义 ，并不是要否定既 

有的在维权话语主导下的研究成果 ，更不是无视 

乡村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维权型上访类型，而仅希 

图能够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一条不同的思考路 

径 ，从而丰富我们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理解。 

注释 ： 

①相关成果参见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 

抗争》，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 ，济南：山 

东人 民 出版 社 2008年 版 ；K．0’Brien＆ Li Lianjiang， 

Righ咖，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②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栽吴毅 (主 

编)：《乡村中国评论》第 3辑： 

③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 

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④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 网与农民群体性利 

益表达的困境》，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5期。 

⑤参见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 

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载 

《社会}2010年第 2期 ；吴长青：《从“策略”到“伦理” 

— — 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载《社会》2010年第 

2期。 

⑥[美]裴宜理：《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余铜译，载《国外 

理论动态)2008第 3期。 

⑦申端锋：《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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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⑧应星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 

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⑨按照学术惯例，文中的人名以及地级市以下的地名均 

作 了技术处理。 

⑩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载《经济研究参考》 

2000第 1期。 

⑩[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__1942年 

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版 。 

⑩相关研究参见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 

国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吕德文：《治 

理钉子户——基层治理中的权力与技术》，华中科技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⑩尽管因“干部经济问题”而导致的上访案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个人维权行动，但是它也表明了上访者坚持正 

义、维护公众权益的取向，所以，本文把检举揭发乡村干 

部贪污腐败问题的上访行为也列为维权型上访。 

⑩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经将西方社会运动区分 

为反应型、竞争型和进取型三种类型，而本文中的维权 

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是基于中国语境而做出的分类，其 

目的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农民上访行为的分化及其变迁。 

有关查尔斯·蒂利对社会运动的区分可参见 [美]丹尼 

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井建斌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⑥父母亲轮流在杨云发及其兄弟家里居住。 

⑩杨云发上访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他的父母亲杨鹏 

举和杜金花曾经赡养过烈士母亲，要求政府给予补偿； 

二是他 家有多人患病 ，自己患慢性 肾功能衰竭，无法从 

事重体力劳动。78岁的老父亲患高血压、脑溢血，还有 

76岁的母亲患高血压、胃病和风湿病 ，要求政府给予大 

病救助。就前一条而言，杨云发的要求并不符合《军人抚 

恤优待条例》(2004年 8月 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第 

413号令)的规定，不能享受烈士遗属待遇，因为杨云发 

一 家跟这位烈士家庭并不构成直系亲属关系。 

⑩笔者2009年7月1日对杨云发的访谈。 

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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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同上。 

⑩同上。 

⑨对此，余陵区信访局指示桥镇政府要调查了解清楚聂 

子轩的情况，找到聂本人进行谈话，讲清利害关系。政府 

将聂子轩的行为定性为诈骗，若聂子轩再替他人越级上 

访则要追究其法律责任：桥镇信访办公室：《关于聂子轩 

多次赴省上访事项的情况调查》，2007年 6月28日。 

②见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北京维稳陷“越维 

稳越不稳怪圈”》，载《中国青年~K)2010年 4月 18日。 

③比较优势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由一国和地 

区的要素禀赋所决定。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 

产不同的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和成本的差异，发展战 

略的选择应该充分发挥具有竞争力产业的优势，以此带 

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 

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载《经济 

研究)1997年第6期；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 

经济收敛》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 

①桥镇镇委书记在全镇信访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9 

年 4月 29日。 

⑤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 

平理顺”》，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 209页。 

④[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 

京 ：译林 出版社 2007年版。 

⑤贺雪峰：《乡村体制改革系列评论》，三农中国网，http： 

／／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一9477／page一1．html。 

③笔者2009年5月9日对桥镇党政办主任胡军的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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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笔者 2009年 6月 21日对黄湾村前任支部书记罗华 

盛的访谈。 

⑩笔者2009年6月11日对桥镇镇委副书记、常务副镇 

长张华宇的访谈。 

⑨同上。 

③笔者 2009年 7月6日与桥镇镇委书记、镇长俞正清 

的交谈 。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36、137页。 

④搭便车指行动者可以不付出成本而获取收益的行为。 

见[美]曼瑟尔·奥 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⑤[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 

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版 。 

③迈克尔·曼(Micael Mann)曾经将国家权力区分了专 

断权力和基础权力，专断权力是一种针对市民社会的国 

家个别权力，它由国家精英运作、且无需跟市民社会协 

商即可行使。基础权力属于集体性权力，它渗透进入市 

民社会 ，体现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用以协 

调社会生活。可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 

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田先红：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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